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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确保管
理部门把住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
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

——习近平2017 年4月25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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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杨帆）11
月13日，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召开执法
司法协作座谈会。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
书记、厅长蔡朝晖，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双方结合工作实际，就建
立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协作机制、猥亵未成
年人案件执法尺度把握、依法惩处电信网
络诈骗新型犯罪、资金数据分析成果转
化、提高案件办理质效等8项当前执法司

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协同推进的
工作进行深入会商，达成一系列共识，进
一步统一执法司法理念、证据标准及办案
尺度，为提升执法司法实践工作质效打下
良好基础。

蔡朝晖指出，长期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和公安部党委、最高检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省公安厅与省检察院相互支持配合，
不断深化合作，联合深入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双方以此次座谈为契机，进一步
强化打击治理协作，坚持规范有序执法司
法，注重法治能力提升，持续深化各领域
的协作配合，在完善机制、简化程序、提高
效率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执法司法
合作新高度，更好凝聚推进平安海南、法
治海南建设合力，为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
建设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毅表示，召开此次执法司法协作座
谈会，是双方共同促进执法司法公正、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协同深化全面依法治省
实践的重要举措。全省检察机关将与公
安机关一道，以加强交流会商为重要载
体，进一步凝聚公检共识，共商务实举措，
共破实践难题，共推会商成果落地见效，
着力打造公检协同履职、良性互动的“海
南样板”，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有关领导班子成
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召开执法司法协作座谈会

持续深化各领域协作配合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1 月 14日，
“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第十八场）——市场监管领域有关
政策专场在海口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出台市场监管领
域减免责“四张清单”，主要是贯彻《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首违不罚”

“轻微不罚”的精神，要求基层执法机关综
合考量个案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
危害程度等因素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从制
度层面防止“小过重罚”“过罚不当”等问
题，力争实现“过罚相当”。

据了解，“四张清单”即市场监管领域
不予处罚清单、从轻处罚清单、减轻处罚清
单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不予行
政处罚清单（食品安全板块）共34项。这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列举的关于“不予行政处罚”的三种
情形，重点梳理了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法律
法规中的处罚事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的行政处罚条款
作出了裁量和细化。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食品安全板块）共49项。减轻行政处罚
清单（食品安全板块）共6项。这两个清单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关于“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
及社会危害程度考量，统筹考虑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行业特点、主观过错、获利
情况等因素，细化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
裁量基准。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共
9项。这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关于可以“不
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将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等9部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

的轻微违法行为列入“可以不予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事项。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党组
书记、局长铁刚表示，该局将加强清单实施
工作监督指导，建立减免责清单定期评估
和动态调整机制，稳妥有序扩充和完善减免
责事项，及时跟踪掌握执行情况、施行效果，
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适时对清单进行动
态调整，营造更加便捷有效的市场环境。

此外，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该减免责“四张清单”从今年11月29
日起实施。

我省出台市场监管领域减免责“四张清单”，11月29日起实施

防止“小过重罚”“过罚不当”

11月7日22时，在屯昌县乌坡镇青梯
村，一辆警车正缓缓开在山路上。警灯开
启、警笛拉响，屯昌县公安局乌坡派出所
负责人符永传和民警石翠皇在车上从近
及远地观察周遭槟榔园的动静。从今年7
月至今，每天夜里，在乌坡镇任意一处槟
榔种植带，都能见到故意放低速度的警车
在来回巡逻。

记者了解到，当前，正值槟榔果的采
摘与销售旺季，屯昌警方以主防警务为抓
手，把警务触角延伸到槟榔园，实行以巡
逻防范、打击盗窃、法治宣传为主的“槟榔
警务”。“警察蓝”穿梭于槟榔园，与绿油油
的槟榔果交相辉映，绘出一幅幅平安和谐
的画卷。

提高见警率
指导农户强化物防措施

自从今年槟榔进入产期以来，符永传
带领民警将辖区的 11个行政村走了个
遍，为的就是了解每个村里槟榔的结果和
采摘情况。

“如果某个片区正在丰产期，我们就
会把警力倾斜到这个片区。”符永传向记
者介绍，乌坡派出所充分发挥警民共治联
动作用，民警带领村组干部一道，加强槟
榔种植园周边的治安巡查、安全隐患排

查，全力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辖区槟榔园面积大、防范设施较

少的情况，乌坡派出所民警在增加对槟榔
园周边的巡逻次数、提高见警率的同时，

还指导种植户合理布局视频监控，对外张
贴警示提醒等。 （下转2版）

屯昌乌坡派出所把警务触角延伸到槟榔园

“槟榔警务”收获“平安果实”
■本报记者 王巍 蒙职宇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近日，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海南省
进一步加强季节性老年人公寓安全管理
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就季节性老年人公寓安全管理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助推季节性
老年人公寓场所安全可控和健康规范发
展。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中所称的季节
性老年人公寓（以下简称“老年人公寓”），

是指企业或个人在同一建筑物内，为老年
人提供季节性长期集中居住等生活服务，
且房间数达到5间以上或者居住人数达到
10人以上的房屋。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老年人公寓安全管
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协调、解决老年
人公寓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督促
有关行业管理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老年人公寓安全

隐患治理工作。同时，属地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辖区内老年人公
寓日常安全管理，按照“社区摸排、镇街吹
哨、部门联动”机制，负责召集、指挥、统
筹、协调社区及居（村）民委员会管理力量
开展老年人公寓网格化服务管理和安全
巡查，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定期开展老
年人公寓安全隐患检查。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级行业管理
部门根据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原则，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老年人公寓安全管理
工作。同时，由属地住建部门牵头，联合
消防救援等管理部门，在每年11月至次
年1月间，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开展综合检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问
题实施清单管理并结合实际定期向社会
进行公示，形成隐患问题“检查、通报、跟
踪、整改、销号”闭环管理。对限期整改
的，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并根据隐
患清单实施针对性巡查检查。

我省就季节性老年人公寓安全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拟对老年人公寓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

屯昌乌坡派出所民警提醒槟榔收购商落实实名登记制度。 记者王巍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杨淑
明 罗凤灵）近日，省二中院依法对一
起劳动争议案件中恶意注销公司登记
的当事人作出罚款1万元的处罚决定，
有力震慑和打击了不诚信的诉讼行
为，维护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某公司与赵某等劳动争议一案
中，一审法院判决某公司向赵某支付
劳务款18.83万元。某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

省二中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在
一审诉讼中案件未审结前，办理了工
商注销登记，且未把公司注销情况如
实告知一审法院，导致一审法院未查
清该公司的主体存在情况，即判决主

体身份已不存在的某公司承担付款责
任，省二中院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

经查，某公司股东及负责人吴某，
在存在诉讼案件未审结、其是否承担
付款责任、是否还存在债务未清理都
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擅自注销公司，且
不向法院如实陈述该事实，导致一审
法院认定诉讼主体身份错误，案件被
发回重审，程序空转，是严重妨碍民事
诉讼活动的不诚信行为。

省二中院依法对吴某罚款1万元，
限期缴纳。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吴某深
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缴纳罚款，
现已履行完毕。

当事人诉讼期间擅自注销公司，省二中院开
出万元“诚信罚单”

震慑打击不诚信诉讼行为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卢
博宇 刘涵婧）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团队法官陈玉雪通
过引导行政机关自我纠正的方式，助
推涉诉行政机关自主纠正不当行政行
为，原告撤回起诉。一桩“民告官”案
件实质化解，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022年，乐东某镇政府开展耕地
排查，对违规乱建的建筑进行拆除。
某镇政府对林某发出强制拆除公告，
要求林某拆除部分自建房。林某认
为，为解决自身家庭住房问题，2022年
经该村村民委员会同意，林某在前述
宅基地上建设案涉房屋，并积极办理
宅基地审核审批手续。对于镇政府要
求强行拆除自建宅，林某不服，向九所

法庭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受理后，陈玉雪认真审阅了

案卷材料，对涉案的每一个细节都反
复琢磨，仔细推敲。面对林某的种种
诉求和对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公告的
种种质疑，法官耐心倾听。为实质化
解该案，承办法官对案件背景、当事人
诉求、案件争议焦点等认真研判，发现
行政机关在案涉行政执行过程中存在
不当，立即向涉诉行政机关负责人释
法明理，指出行政行为存在的瑕疵点，
建议行政机关考虑实际情况进行自我
纠正，妥善化解争议。

最终，行政机关同意以撤销《强制
拆除公告》的方式来纠正案涉行政行
为。林某随即提出撤回起诉申请。

乐东法官释法明理，助推行政机关自主纠正
不当行政行为

实质化解一起行政争议案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记
者高敬）第三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正在进行，14日发布典型案
例，通报安徽、四川、贵州3省存在生
态破坏等问题。

督察组指出，安徽省长江干支流
岸线一公里范围内存在违法违规建设
行为。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安庆市
还在长江干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
化工项目，风险隐患突出。2021年以
来池州市东至经济开发区在长江干流
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化工项目。同
时，安徽中兴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
制造基地违规占用长江岸线保留区18
亩建设维修船台。2021年1月，安徽
省批准设立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后，该企业违规占用的岸线及江滩属
于保护区核心区范围，但当地一直未
对企业违法违规占用保护区核心区问

题进行处理。一些修造船企业违法向
长江干流排污。

督察组在四川省发现，长江支流
河道及岸线遭到侵占破坏。广元市苍
溪县在百利新区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实
施过程中，违规将嘉陵江河道管理范
围内971.6亩河道滩地纳入城镇开发
建设范围，其中340.6亩被规划为工业
用地，目前已有 49.7 亩用于项目建
设。同时，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问题
突出。

督察组指出，贵州省安顺市、黔西
南州、黔东南州等地矿山无序开发，违
法侵占林地，破坏生态问题严重。同
时，多个采矿企业污染防治措施不到
位，环境污染严重。

督察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
作。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

3省存在生态破坏等问题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范
慧芳 邱晟峰 刘雪松）11月13日，记
者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获悉，近
期该院针对审理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
反映出的灵山镇东营村在对村民的教
育、管理、引导等方面存在漏洞的情况
提出司法建议，助推该村村委会采取
有力措施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设乡
村和谐社会。

为维护群众身心和财产安全，营
造风清气正的乡村氛围，美兰法院向
灵山镇东营村村委会发出《司法建议
书》，从三个方面提出司法建议：村委
会强化党组织建设，积极引导群众自
觉营造良好的乡村环境；让广大群众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以自身辛勤劳
动取得合法收入，懂得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加强乡村治理，建立健全

农村治安防控体系。村党支部牵头，
与派出所、检察室、派出法庭、司法所
等司法力量加强联动，吸引群众参与，
建立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灵山镇东营村村委会收到该《司
法建议书》后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研究
方案。结合建议书、判决书、村实际情
况，展开讨论研究，商定具体落实措
施；党员带头宣传，营造良好村风。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乐于接受的方
式，在村头巷尾进行宣传，引导村民遵
纪守法，坚持勤劳致富，决不触及法律
红线；加强各方联动，维护乡村治安。
加强与派出所、司法所等单位的联系
沟通，一方面坚决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帮助村民依法维权；另一方面引导村
民通过调解等方式化解邻里矛盾纠
纷，避免升级冲突。

针对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村委会存在的问题，
海口美兰法院发出司法建议

建立农村治安防控体系


